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垄断案件经营者承诺指南 

（2019年 1月 4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 

  

  第一条  指南的目的和依据 

  为了指导在垄断案件调查过程中适用经营者承诺及中止调查、终止调查程序（以

下统称“经营者承诺制度”），提高反垄断执法工作透明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垄断法》（下称《反垄断法》），制定本指南。 

  在垄断案件调查中，依据《反垄断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被调查的经营者可以

提出承诺，采取具体措施消除其行为后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下称执法机构）

可以接受经营者的承诺，决定中止调查和终止调查。这有助于提高反垄断执法效率，

节约行政执法资源，同时也能够有效实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目标。 

  第二条  经营者承诺制度的适用范围 

  对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生产或者销售

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横向垄断协议案件，执法机构不应接受经

营者提出承诺，实施中止调查。 

  对于其他垄断案件，经营者主动提出承诺，执法机构可以决定中止调查及终止调

查程序。 

  第三条  中止调查及终止调查决定的法律后果 

  执法机构的中止调查及终止调查决定，不是对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作

出认定。执法机构仍然可以依法对其他类似行为实施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中止调查

及终止调查决定也不应作为认定该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的相关证据。 

  第四条  经营者提出与撤回承诺 

  执法机构对涉嫌垄断行为调查核实后，认为构成垄断行为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

决定，不再接受经营者提出承诺。 

  鼓励经营者在执法机构采取《反垄断法》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任何措施后、作出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前提出承诺；经营者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后提出承诺的，执法机构

一般不再接受。 



 

  执法机构作出中止调查决定前，经营者可以撤回承诺。经营者撤回承诺的，执法

机构将终止对经营者承诺的审查，继续对该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并不再接受经营

者提出承诺。 

  第五条  经营者提出承诺前与执法机构的沟通 

  执法机构鼓励经营者在尽可能早的阶段提出承诺。经营者提出承诺前，可以与执

法机构进行必要的沟通。 

  执法机构可以告知经营者涉嫌垄断行为的基本事实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可以

与经营者进行沟通。在沟通基础上，由经营者自愿提出承诺。 

  第六条  经营者承诺的提出 

  经营者应以书面形式提出承诺。承诺通常载明下列事项： 

  （一）被调查的涉嫌垄断行为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二）承诺采取消除行为后果的具体措施； 

  （三）承诺采取的具体措施能够消除行为后果的说明； 

  （四）履行承诺的时间安排及方式； 

  （五）需要承诺的其他内容。 

  执法机构在收到经营者承诺后，向经营者出具书面回执，明确收到承诺的时间及

材料清单。 

  第七条  经营者的承诺措施 

  经营者承诺的措施可以是结构性措施、行为性措施和综合性措施。承诺的措施需

要明确、可行且可以自主实施。如果承诺的措施需经第三方同意方可实施，经营者需

要提交第三方同意的书面意见。 

  前款所指的行为性措施包括调整定价策略、取消或者更改各类交易限制措施、开

放网络或者平台等基础设施，许可专利、技术秘密或者其他知识产权等；结构性措施

包括剥离有形资产、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或者相关权益等。 

  第八条  经营者与执法机构的沟通 

  经营者与执法机构可以就承诺内容进行沟通，包括案件事实的具体表述、承诺的

措施能否有效消除涉嫌垄断行为的后果以及是否限于解决执法机构所关注的竞争问题

等。 



 

  在沟通过程中，经执法机构和经营者一致同意，可以共同邀请第三方经营者、行

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等共同参加讨论。 

  第九条  承诺措施公开征求意见与修改 

  执法机构认为经营者的涉嫌垄断行为已经影响到其他不特定多数的经营者、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可以就经营者承诺的措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

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 30日。 

  对社会公众等各方提出的意见，执法机构认为需要采纳的，可以建议经营者对承

诺的措施进行修改或者重新提出承诺措施。经营者不愿意对承诺的措施进行修改并且

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或者提出可行替代方案的，执法机构可以终止经营者承诺的审查与

沟通程序，继续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 

  如果修改后承诺的措施在性质或者范围上发生了重大改变，执法机构可以再次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十条  经营者履行承诺措施的期限 

  经营者履行承诺措施的期限，由执法机构根据具体案情决定。 

  经营者在履行期限前已经完全履行承诺或者由于市场竞争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已经

没有必要继续履行承诺的，经营者可以申请提前终止调查。 

  第十一条  对承诺措施的分析审查 

  执法机构在对经营者的承诺进行审查时，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营者实施涉嫌垄断行为的主观态度； 

  （二）经营者实施涉嫌垄断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后果及社会影响； 

  （三）经营者承诺的措施及其预期效果。 

  第十二条  中止调查决定 

  执法机构决定中止调查的，应当制作中止调查决定书，载明下列内容： 

  （一）涉嫌垄断行为的事实及对竞争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经营者承诺的消除行为后果的措施； 

  （三）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期限及方式； 

  （四）经营者在规定的时限内向执法机构报告承诺履行情况的义务； 

  （五）对经营者履行承诺的监督措施； 

  （六）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法律后果等。 



 

  第十三条  经营者承诺履行情况的报告与监督 

  经营者按照中止调查决定书的要求，向执法机构书面报告承诺的履行情况。 

  执法机构应当对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四条  经营者承诺措施的变更 

  经营者在履行承诺的过程中，因自身经营状况或者市场竞争状况等发生重大变化，

可以向执法机构申请变更承诺的措施。 

  执法机构将对经营者变更申请进行审查，并将是否同意经营者变更承诺措施的结

果书面告知经营者。 

  执法机构认为经营者对承诺措施的变更可能影响到其他不特定多数的经营者、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可以就经营者变更的承诺措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第十五条  终止调查决定 

  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执法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并制作终止调查决定书。 

  终止调查决定书需要载明下列内容： 

  （一）执法机构调查的经营者涉嫌垄断行为； 

  （二）经营者承诺的消除行为后果的措施； 

  （三）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情况； 

  （四）对经营者履行承诺的监督情况； 

  （五）终止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决定。 

  第十六条  中止调查、终止调查决定的公布 

  执法机构应当将中止调查决定、终止调查决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恢复调查决定 

  如果出现《反垄断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所规定的情形，执法机构应当恢复对涉

嫌垄断行为的调查。 

  行业主管部门、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认为符合上述情形的，可以向执法机构提

出恢复调查的建议，由执法机构审查后决定是否恢复调查。 

  第十八条  恢复调查后的中止调查和处罚 



 

  执法机构恢复调查后，不再接受经营者提出承诺。但是，依据《反垄断法》第四

十五条第三款第（二）项恢复调查的，执法机构可以基于新的事实接受经营者提出承

诺。 

 


